


 
 



 



 



「法令檢討及原建築容積計算結果綜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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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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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樓
層 

依原核准圖說

繪製並重新計

算之樓地板面

積(m²)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61 條第 2項規定免計容積之項目(m²) 

 

原建築容積

(m²) 

(執照全部或位

置詳附圖) 

一.檢討項目 

(停車空間) 

二.檢討項目 

(陽台) 

三.檢討項目 

(自行填寫) 

四.檢討項目 

 (以下類推..) 

小計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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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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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計(-) 

或回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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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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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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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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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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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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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第
一
款 

… 

引

用

法

條 

… 

引

用

法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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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F b b1 b2 b3 b4 

B1F a a1 a2 a3 a4 

地

上 

1F A A1 A2 A3 A4 

2F B B1 B2 B3 B4 

3F C C1 C2 C3 C4 

… … … … … … 

合計 

地下層 

樓地板面積

a+b+…=(α) 

地下層免計(或回

計)樓地板面積 

a1+b1+…=(W) 

地下層免計(或回

計)樓地板面積 

a2+b2+…=(X) 

地下層免計(或回

計)樓地板面積 

a3+b3+…=(Y) 

地下層免計(或回

計)樓地板面積 

a4+b4+…=(Z) 

(W)+(X)+(Y)+

(Z)+…=(β) 

地下層原建築容

積= 

（α）+（β） 

地上層 

樓地板面積 

A+B+C+…=α 

地上層免計(或回

計)樓地板面積 

A1+B1+C1+…=W 

地下層免計(或回

計)樓地板面積 

A2+B2+C2+…=X 

地下層免計(或回

計)樓地板面積 

A3+B3+C3+…=Y 

地下層免計(或回

計)樓地板面積 

A4+B4+C4+…=Z 

W+X+Y+Z+…=

β 

地上層原建築容

積= 

α+β 

※注意事項 

一、 依原核准圖說繪製並重新計算之各層樓地板面積不得大於原核准登載(取小值)之樓地板面積。 

二、 樓地板面積如屬現行法令規定得免計容積部分應予以扣除。 

三、 地下、地上之原建築容積分開計算填寫。 

四、 如非以單一建築執照全部檢討，請另附建物配置圖並就本表認定之建築物上色。 

五、 本表格格式得依檢討需求調整，原則仍以表列計算結果及法令依據為主。 

六、 本表所填之內容係經建築師確認無誤後簽證。 

七、 日後如查建築師檢附資料涉簽證不實或有侵害他人權益等情事，依建築法、建築師法等相關規定辦理或移送懲戒。 
 

簽證建築師               簽章 




